附件

[bookmark: _GoBack]“十五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申报办法

1. 申报“十五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出版单位可登录宣传文化政务服务平台（http
s://login.nppa.gov.cn）“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管理系统”，按照系统要求逐项填报项目情况，上传选题论证材料、编写大纲、章节目录、样稿（片）等附件材料后，将系统生成的申报表、汇总表等材料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上级主管部门通过“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管理系统”对出版单位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汇总，将汇总表加盖公章，连同经审核同意的纸质申报表及所附材料（每个项目1套）一并报送至指定地址。
2.各出版单位可申报项目数根据“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实施及完成情况、规划项目获奖和评优情况等综合评定。各出版单位应按照系统中设定的申报数进行申报。
3.相关材料于2026年1月15日前寄送至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3号A座1楼信息中心，邮编：100054。
4.联系人及电话：
张国冉，010—83910253、18612146292。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10—83138536、138
10198336；项目申报咨询电话：010—83138682。


